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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劃辦理本校、本校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及本校附設進修學院之各項招生事務，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

款訂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辦

理回流教育招收在職生入學方式共同處理原則」及「技專院校單獨招生委員

會收支經費共同注意事項」等規定，視學制辦理各公私立國中、高中、高職

及專科畢業或同等學歷身份者及具有在職身份者，經由本校、本校附設專科

進修學校及本校附設進修學院各種自辦招生或聯合甄選、聯合登記分發等方

式，進入本校及所附設之各級學校就學等事宜。 

三、本會以校長、副校長、一級行政及學術單位主管為委員，審議有關招生一切

事務。 

四、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綜理會務並負責召集委員會議，置總幹

事一人，由國際暨校際合作事務處處長兼任，協助主任委員綜理本會一切業

務；置副總幹事若干人，由主任委員聘任，協助總幹事辦理及督導各項招生

事務。 

 五、本會職掌如下： 

(一)擬議本會組織章程。 

(二)議定本校各系科班招生名額。 

(三)議定各項招生辦法、簡章、實施計畫、工作進度、工作日程及工作執

掌表。 

(四)議定本校各項招生之條件、標準、名額、錄取方式、錄取名額及相關

注意事項等，並送教育部技職司備查後，列入簡章。 

(五)規劃宣導各項招生有關事項。 

(六)議定各項招生經費使用原則，並審核收支情形。 

(七)檢討年度各項招生作業工作。 



(八)其他與招生相關之業務。 

六、本會依工作性質得設行政組、試務組、宣導組及會計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由主任委員聘任，負責處理該組之相關事務，各組之職掌如下： 

(一)行政組： 

1.委員會議之籌開及會議記錄整理。 

2.典守本會印章。 

3.籌備招生業務工作。 

4.招生考試各項詢問之答覆事項。 

5.報名事務及資格審查。 

6.招生經費收支之編列。 

7.與其他各組間聯繫及協調事宜。 

8.成績公告、複查及放榜、分發作業。 

(二)試務組： 

1.試務工作規劃。 

2.印題事務。 

3.公布考試時間及考場分配。 

4.各試場試題數量之分配及分發。 

5.考試當天試務工作之安排。 

6.考生成績計分、成績統計。 

(三)宣導組： 

1.擬訂與執行本校招生方案之宣導內容、策略、對象及時間表。 

2.規劃及處理各國中、高中、高職及專科學校宣傳事宜。 

3.其他有關宣導事項。 

(四)會計組： 

1.代收報名費。 

2.關於現金收支、登記、出納、帳籍、保管等事宜。 

3.發放各項工作費及其他有關出納事項。 

4.經費支出之審核及單據之保管。 

5.經費收支之登記與公布及其他有關會計事項。 

6.編造招生經費收支預算決算報告書等事項。 

(五)資訊組： 

1.設計維護計算機作業相關程式(報名、閱卷、分數、放榜、統計報表)。 

2.榜單印製及錄取學生基本資料磁碟片(或光碟片)製作。 

3.答案卡製作工作(准考證號碼劃記)。 

4.電腦讀卡評分統計工作。 

5.考生成績單印製工作。 

6.電腦模擬放榜及正式放榜工作。 

7.考生成績複查電腦作業。 



8.與行政組聯繫與協助工作。 

七、本會組織成員均為無給職。 

八、本會應秉公正、公平、公開之原則辦理招生及各項試務工作。 

九、本會應建立招生學生在校成績及輔導等有關資料，進行成效追蹤研究。 

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